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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2 年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補助計畫 

一、 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5條第 1項暨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規定，並因 

  應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老人長期照顧服務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者之負 

  擔，特訂定本計畫。 

 

二、 補助對象之資格及條件：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且年滿 65歲以上之老人，安置或入住於與本府簽約
評鑑甲等(合格)以上之機構（乙等機構以收舊申請案為原則）(以 107年老
人福利機構評鑑成績公告日為主，俟 112年評鑑成績公告後以最新評鑑結
果為主。當年度簽約機構公告於本府社會處網站)，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成員且具中度（須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
確有進住必要者）、重度失能者。 

（二） 具領取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5倍且具中度（須經評估家庭
支持情形，確有進住必要者）、重度失能者。 

 

三、補助標準： 

失能等級 經濟狀況 入住與本府簽約

之養護、長期照

顧中心，每月補

助金額：(元) 

入住與本府簽約

之護理之家，每

月補助金額：

(元) 

有呼吸照護需求轉

介與本府簽約之呼

吸照護病房 

(無需失能評估) 

失能情形須經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

評估為 

中度(CMS4-6)、 

重度(CMS7-8) 

失能。 

低收入戶 23,000 23,000 7,000 

中低收入戶 23,000 23,000 7,000 

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
1.5倍 

23,000 23,000 7,000 

低收入戶安置老人所需之就醫者車資及陪同就醫者陪診費 (以上，限無子女老人，就

醫如有搭救護車需求，每月以補助一次，每次 700 元為限；陪診費請檢附印領清冊，

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1,800 元；以上如有特殊情形，需經本府同意予以補助)、看護費及

醫藥費等各項經費受委託機構應檢送名冊、相關收據每月 5 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 

    

四、 申請程序： 

請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政課申請。 

（一） 申請者應攜帶申請人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機構入住合約書影
本（已入住機構者），至區公所填寫申請表，提出申請審核資格，由
區公所轉送本府。 

（二） 本府通知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前往訪視並且辦理評估。 

（三） 待評估結果出爐，本府將函復申請人，副知區公所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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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區公所轉送本府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正本(如附表)。 

（二） 當年度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1.5倍)證 

  明。(請向區公所申請) 

（三） 機構入住合約書之影本。（已自行自費入住者應檢附，尚未入住者於  

核准入住後機構來函知會本府相關入住事宜）。 

 

六、 核定原則： 

（一） 申請案如經審核通過，將於次月開始補助，次月 1日前仍未進住者， 

則依實際進住機構之日為補助基準。 

（二）入住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費；未滿一個月，以實際進住日，按日 

   計費，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三）依相同性質福利不得重複請領之原則，已獲准本補助者，若同時領 

取本府其他相同性質補助或津貼，得擇一擇優領取。 

 

七、 補助標準及核銷方式： 

（一）凡經本府核定補助者，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幤 23,000元整。 

（二）補助安置長者進入機構（新案）及離開（死亡、返家、轉介至其他 

   機構、變更受補助身份），機構請領當月安置費用應以未足月方式計 

   算。 

   【例：新台幣 23,000元整   當月實際天數 X當月實際入住天數=未 

足月補助安置對象當月領金額】 

（三）補助安置長者因住院離開機構，自離開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最長 

   90日，期間費用仍酌予補助住院期間每日安置費用之二分之一，惟 

   機構應給予住院關懷服務並協助處理入出院等相關事宜。如逾 90日 

   本府將暫停撥付補助。（住院起迄日請於申請名冊上載列） 

   【住院期間補助金額：23,000    當月日數   2Ｘ住院天數=住院期   

       間補助費用】 

 

八、 停撥、變更及復撥原則： 

  核定補助後有下列情形，領有本補助者及家屬或安置機構應自事實發生起 

  7日內主動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本府，本府將自事實發生次日起撤銷、 

  廢止或變更本補助： 

（一） 停撥： 

1. 詐欺、偽造文書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本補助，本府得撤銷原補
助資格，涉及刑責者，得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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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補助者死亡。 

3. 住院逾 90日。 

4. 離所。 

5. 戶籍遷出本市。 

（二） 變更： 

1. 福利或補助身分變更。 

2. 轉所。 

（三） 復撥：離所後三個月內，重新入住符合第二點規定之機構，則續予
補助身分。 

 

九、 請款及撥款程序： 

機構需於每月 5日前，檢附請領清冊及領據送本府請領前一月補助款，本
府依每月實際入住情形覈實撥款。十二月補助款請於當年十二月十日前與
十一月補助款請領資料一併報送本府辦理預撥，並應將剩餘（溢領）之補
助款於 30日內繳還。 

 

十、 注意事項： 

（一）本府每年定期辦理補助資格總清查，且依總清查結果停止、延續或 

   變更補助資格。 

（二）溢領本補助，經本府書面通知尚未返還者得自本補助金額扣抵。 

（三）補助款已撥付者，若有本計畫第七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致本府溢 

   撥或受補助者溢領補助者，安置機構應將溢撥或溢領金額繳回本 

   府；若可歸責於受補助者或其家屬者（如詐欺、偽造文書等），受補 

   助者或其法定繼承人應將溢領繳回本府。 

（四） 領有本補助之無家屬之長者，非經本府同意，安置機構不得隨意轉
所或辦理退住手續，倘若違反即不予撥付補助費用，且不得向受補
助者收取，如長者轉住其他機構接受照護，應於辦理退住手續、契
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起 7日內，將個案資料交予轉住機構。 

（五） 本府得不定期派員訪視受補助者入住機構情形，若經查訪有未入住 

   機構之情事，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不予撥付補助，且機構亦不得向 

   受補助者收取。 

 

十一、 經費來源： 
（一） 本計畫由本府公務預算—社政業務及本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

金—老人福利計畫支應。 
（二） 本計畫中央補助部份：由本府公務預算—社政業務支應。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